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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5年 7月 18日會議的背景資料簡介  
 

《基本法》第五十條提述的 “重要法案 ”一詞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立法會議員過往就《基本法》第五十條提述

的 “重要法案 ”一詞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事務委員會在 1 9 9 9年 1 2月 2 0日的會議上討論《基本法》
第五十及五十一條所提述的 “財政預算案 ”一詞的解釋時，對《基本法》
第五十條提述的 “重要法案 ”的涵義，以及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的各
種情況表示關注。事務委員會其後在 2000年 6月 19日、2001年 5月 7日及
21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問題。事務委員會在討論期間，曾參考法國及
英國的做法，有關詳情載述於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就 “國會對非普通法案的處理 ”擬備的研究報告 (RP10/00-01)。  
 
3.  在 2005年6月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在2005年7月
18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跟進有關問題。  
 
 
《基本法》第五十條的目的 

 
4.  《基本法》第五十條訂明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
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

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行政長官在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長

官在其一任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 ” 
 
5.  政府當局曾向事務委員會解釋，《基本法》第五十條的主要

目的是提供特別措施，解決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出現的嚴重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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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困局。《基本法》第五十條並非為了方便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相

反，該條文的作用是保障立法機關的運作，使其免受不必要和不合理

的干預。正如下述條文顯示，現時有措施防止出現濫權的情況  ⎯⎯  
 

(a) 行政長官在其一任任期內只能引用《基本法》第五十條
一次；  

 
(b) 《基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行政長官在決定解散立法會

前，須經協商求取一致意見；  
 
(c) 《基本法》第五十條亦規定行政長官在決定解散立法會

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及  

 

(d) 《基本法》第五十二 (三 )條規定，倘若重選的立法會就原
先造成 “困局 ”的議題所作的決定，與被解散的立法會相
同，行政長官必須辭職。  

 
 
議員提出的關注  

 
“重要法案 ”的定義  

 
6.  鑒於《基本法》第五十條在憲制方面的影響，事務委員會委

員認為有必要界定何謂 “重要法案 ”，以免出現憲制危機。  
 
7.  政府當局曾解釋，由於《基本法》第五十條的文意是其中一

個嚴重的憲制困局，在考慮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時，不單須考慮法案
本身，亦須考慮多個其他因素，例如憲制、政治、社會、法律、經濟

因素等。在決定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時需考慮哪些具體因素的問題，
牽涉許多複雜事宜，包括提早解散立法機關對政府運作的影響。實際

要決定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時，有必要因應當時的特定情況作出決定。 
 
8.  在 2005年6月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李永達議員提出了一項有關
《基本法》第五十條的書面質詢。政府當局在回應時向議員表示，不宜

在《基本法》現行條文以外就 “重要法案 ”一詞附加額外規定或限制。
當局預期行政長官在決定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法案 ”時，會考慮個別法
案的情況及香港的整體利益。政府當局的書面回覆載於附錄 I。  
 
由誰決定某法案是否重要  
 
9.  政府當局曾向事務委員會表示，鑒於《基本法》第五十條訂

明，如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政府當

局初步認為，可把《基本法》第五十條理解為讓行政長官不受限制地

靈活決定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  
 
10.  委員認為，由行政長官一人決定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的安排
危險，因為如有關法案未能制定成為法例，可能會引致立法會解散。

他們認為，由於《基本法》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設立了制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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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政府當局有必要提供理據，支持本身的看法，即行政長官可 “不
受限制地靈活決定 ”。部分委員曾建議，某項法案是否重要，可由行政
機關或立法機關決定，或由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在達成共識後決定，

而在界定何謂 “重要法案 ”時亦應遵循嚴格的程序。  

 

11.  法律顧問向事務委員會表示，政府當局作出行政長官可 “不受
限制地靈活決定 ”的解釋，可能意味行政長官的權力無需受司法覆
核。倘若需要進行司法覆核，法庭會考慮行政長官曾如何行使《基本

法》第五十條賦予他的權力。根據普通法，行政長官的權力不應抵觸

賦權條文，或超越該條文的涵蓋範圍。  
 
何時決定某項法案是否重要  
 
12.  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曾指出，在修訂若干條文後，一項 “不重
要 ”的法案可成為一項 “重要 ”法案。此外，倘若當局在立法會否決某項
法案後宣布該法案為 “重要 ”法案，可能會引致憲制危機。部分委員詢
問，當局提出某項法案時可否標明該法案為 “重要法案 ”。然而，另有
部分委員認為此安排並不可行，因為此安排意味其他並無指明的法

案不重要。標明法案 “重要 ”亦可能會被視為威脅立法機關通過有關法
案之舉。  

 

實施《基本法》第五十條的機制  
 
13.  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行政機構與立法機關有需要商定

一套準則，以便實施《基本法》第五十條，又不損害兩者之間的制衡

機制。此等委員認為，較可取的做法是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制訂一個

確保公平實施《基本法》第五十條的機制。他們強調務須盡早設立一

個機制，否則一旦立法會否決某項法案，便可能出現憲制危機。  

 
14.  部分委員關注到，在實施《基本法》第五十條的程序安排訂

立之前可否援引該條文。他們詢問，倘若行政長官在商定的機制訂立

之前已把某項法案宣布為 “重要法案 ”，他所作出的決定是否可交由法
庭審理，以便作出明智的判決。  
 
15.  法律顧問告知委員，政府當局與立法會就 “重要法案 ”的問題
達成的任何協議，並非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安排。如違反有關協議，

亦不會有任何法律制裁。在實行普選的地方，某人如違反此種協議，

最終會在換屆選舉中受到制裁，因為他可能因落選而下台。  
 
16.  政府當局曾告知委員，在訂立擬議安排以實施《基本法》第

五十條中有關重要法案的條文時，政府當局會考慮委員的意見、決定

法案性質的基本原則、《基本法》的整體安排及香港的實際情況，並

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參考外國的制度。當局在原則問題上得出較成熟的

意見後，便可處理程序和時間安排等其他相關問題。  
 
17.  政府當局在回應李永達議員提出的書面質詢時表示，行政長

官不會輕易行使解散立法會的權力。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或立法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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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政長官辭職的情況均受《基本法》條文嚴格規限，要啟動有關機

制並不容易。行政長官在決定解散立法會時，須考慮到他最終可能因

此而辭職 (《基本法》第五十二 (三 )條 )。倘若立法會再次通過行政長官
發回重議的法案，或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

案，立法會亦要考慮到可能會被解散。此情況體現了《基本法》內行

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應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原則。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進行協商所涉及的程序和人士  
 
18.  李永達議員在書面質詢中亦要求當局澄清，根據《基本法》

第五十條進行的協商涉及哪些程序和人士。  
 
19.  政府當局答覆時表示，《基本法》第五十條並無訂明徵詢行

政會議意見的程序規定。《基本法》第五十條亦沒有說明為達成共識

而進行 “協商 ”的過程會涉及哪些程序和人士。協商的目的是提供一個
機會，讓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在行政長官決定是否行使解散立法會的

權力之前，化解雙方對財政預算案或有關重要法案的分歧。當局相信，

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會因應實際情況和需要，考慮使用雙方所有可行

的溝通渠道進行協商。  
 
 
有關文件  
 
20.  有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II，這些文件可在立法會網址瀏
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7月13日









附錄 II 
 

《基本法》第五十條提述的 “重要法案 ”一詞  
 

有關文件  
 

立法會／委員會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議案／立法會質詢  

 

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9年 12月 20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394/99-00號文件 ]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0年 6月 19日  政府當局就 “《基本法》第五十條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2)2383/99-00(01)號文
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565/99-00號文件 ]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1年 5月 7日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 “國
會對非普通法案的處理 ”擬備的
研究報告  
[RP10/00-01]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978/00-01號文件 ]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1年 5月 21日  政府當局就 “《基本法》第五十條
⎯⎯  重要法案的涵義 ”提供的文
件  
[立法會CB(2)1601/00-01(01)號文
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208/00-01號文件 ] 
 

立法會  2005年 6月 8日  李永達議員就 “《基本法》第五十
條的實施 ”提出的書面質詢  
[議事錄 ]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299.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papers/b2383c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papers/b2383c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19060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library/0001rp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5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papers/b1601c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papers/b1601c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105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floor/cm0608ti-confirm-c.pdf

